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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市 政 府 運 動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（ 甲 表 ） 

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006085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3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80119359 號函修正 

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 長 

/ 主 任 
局 長 市 長 

運

動

局

運

動

產

業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運動產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體育政策年度施政規劃與推

動事項。 

 

二、 運動產業規劃及發展。 

 

三、 公有公共運動場館設施委託

民間經營管理實施計畫核定

事項。 

 

四、 公有公共運動場館設施管理

及收費標準法令修訂事項。 

 

 

五、 高爾夫球場之申設相關事項。 

 

 

六、 運動產業及民間運動設施

之輔導與管理。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政局 

 

 

 

財政局 

法制局 

主計處 

 

環境保護

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運

動

局

運

動

設

施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運動設施 

 

一、公有公共運動場館設施規

劃、興(整)建事項。 

 

二、 本市運動中心暨運動公園之

興建。 

 

三、 中部訓練基地賽事、訓練場館

興(整)建。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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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 長 

/ 主 任 
局 長 市 長 

運

動

局

競

技

運

動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競技運動 

 

一、競技運動政策年度施政規劃

與推動事項。 

 

二、國際及城市體育交流、活動等

事項。 

 

三、辦理亞奧運項目等全國性、全

市性活動事項。 

 

四、規劃競技運動人才選訓賽

輔及運動科學訓練強化與

運作。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局 

 

 

運

動

局

全

民

運

動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全民運動 

 

一、 全民運動政策、施政規劃、法

規訂定與推動策略事項。 

 

二、 身心障礙、原住民族等運動政

策之規劃與推動事項。 

 

三、 辦理或與民間團體共同主辦

非亞奧運項目等國際性、全國

性活動重要規劃、籌備及執行

事項。 

 

四、 辦理國際性活動合辦模式或

審核原則、協調事項。 

 

五、 國際體育交流合作之規劃、國

際體育志工召募與運作事

項。 

 

六、 本市民間體育運動團體之

輔導與管理策略事項。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法制局 

 

 

 


